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稻菜茶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项目入库申报书
项目名称：                            
实施地点：       县（市/区）         镇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单位负责人（签章）：              
项目联络人：                          

联系电话：  办公电话+手机号码         
填制日期：                            
一、公司概况
简单概述公司、法人基本情况、公司人员组织架构、经营范围、经营状况、2020-2021年财务状况（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公司信誉证明、基地规模、生产方式、产品竞争优势、科技实力、联农带农情况以及未来发展计划等。

二、项目建设规划与资金使用方案
1.建设规划

详细阐述项目建设总体思路、建设目标和建设内容，建设内容主要围绕农业设施、土地流转、产业融合、科技研发与信息支撑、品牌建设和贷款贴息等六大板块，根据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确定建设内容

（1）建设思路

（2）建设目标

（3）建设内容

2.资金使用方案

针对项目建设内容，制定资金使用方案计划表（按表2-1填写，财政资金与自筹资金建设内容要求分开）。

表2-1  项目投资计划明细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镇、村）
	建设内容（概算）
	投资估算（万元）
	资金来源（万元）
	实施主体
	责任主体
	备注

	
	
	
	
	
	省级财政资金
	市县财政统筹资金
	企业自筹资金
	
	
	

	一、农业设施
	参考标准：生产大棚和加工用房（单层）、节水灌溉、水肥一体化、产业园核心区道路改造、供水供电等设施设备补助
	
	
	
	
	
	
	

	
	
	
	财政资金投入：

自筹资金投入：
	
	
	
	
	
	
	

	
	
	
	
	
	
	
	
	
	
	

	
	
	
	
	
	
	
	
	
	
	

	
	
	
	
	
	
	
	
	
	
	

	二、土地流转
	参考标准：指产业园特别是核心区土地流转的租金补助
	
	
	
	
	
	
	

	
	财政资金投入：

自筹资金投入：
	
	
	
	
	
	
	

	三、产业融合
	参考标准：产业园农产品生产加工设备设施、产品储藏、冷链配送和流通设施的升级改造、新产业新业态设施配套等补助
	
	
	
	
	
	
	

	
	
	
	财政资金投入：

自筹资金投入：
	
	
	
	
	
	
	

	四、科技研发与信息支撑
	参考标准：信息化建设、技术研发和成果转换、检验检测设施设备增加等方面补助
	
	
	
	
	
	
	

	
	
	
	财政资金投入：

自筹资金投入：
	
	
	
	
	
	
	

	五、农业品牌
	参考标准：产业园主导产业产品品牌宣传和打造特色地方区域公用品牌等补助
	
	
	
	
	
	
	

	
	
	
	财政资金投入：

自筹资金投入：
	
	
	
	
	
	
	

	六、贷款贴息
	参考标准：产业园实施主体投贷补等方式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资产业园建设资金利息补助，贴息额不超过该企业产业园项目贷款利息总额的50%（按基准贷款利率计算）。
	
	
	
	
	
	
	

	
	
	
	对产业园实施主体投资产业园固定资产建设向银行类金融机构贷款所产生利息的补助，年度贴息额度不超过该企业在产业园项目贷款利息总额的50%（按基准利率或LPR 计算），贷款贴息补助时间最多不超过3周年。所获得贷款应用于产业园项目建设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
	
	
	
	
	
	
	

	
	
	
	
	
	
	
	
	
	
	

	七、联农带农
	
	
	
	
	
	
	
	

	13
	联农带农项目
	产业园
范围
	安排财政资金750万，用于联农带农，投入折算村集体资产、入股产业化项目并参与分红。实施主体承诺每年按投资财政资金10%分红给村集体，分红时间不少于10年。
	
	
	
	
	
	
	

	合计
	
	
	
	
	
	
	
	


三、项目效益

预估项目建成后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四、附件

包括: 

1.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 

2.项目单位近2年的财务审计报告或经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 

3.银行开户许可证；

4.带动农户佐证材料,包括土地使用证明或土地租赁协议, 与农户签定的种植订单合同或协议等; 

5.三不欠证明（不欠工资、不欠社保、不欠税完税证明）；

6.企业自筹资金承诺函；

7.企业资质荣誉。包括龙头企业证明材料、获得的QS、GMP、GAP等认证,地理标志产品、商标注册、著名商标、知名品牌等各类荣誉证书;无公害、绿色、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等；

8.科技支撑材料,包括与科研机构签订的合作协议、荣获的专利等；

9.建设用地证明

（1）建设用地权属证明。

（2）项目建设地点用地红线图(范围图)。

（3）现状图(标明现状情况下红线范围内的水源点、河流、 道路及主要建(构)筑物情况)。

10.如计划购买设备，需同时提供未获取或不计划获取农机购置补贴的承诺函。
